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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华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 年 6

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

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等 9

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在圣约翰大学旧址成立华东

政法学院。1958 年，学校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 年再次筹建，

次年招生；1966 年停止招生，1972 年被撤销；1979 年 3 月，经国务

院批准，第二次复校。2007 年 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华

东政法大学。学校是上海市管理的高校。现任党委书记郭为禄教授，

校长叶青教授。

多年来，华政人遵循“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发扬“逆

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已把学校建设成为一

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学

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学校现有长宁、松江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75万余平方米；有各

类在校生 18000 余人，教职工近 1300 人；设有 22 个学院（部），180

余个科研机构；拥有法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

学位授予权，应用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外国

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建有 37个二级学

术学位点、8个硕士专业学位点（领域）、24个本科专业，以及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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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流动站；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2个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各 1 个。学校积极推进智

库培育和建设，提升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是最高人民法院自贸

区司法研究基地、上海市教育立法咨询与服务研究基地，中国（上海）

自贸区法治创新研究基地、法律文明演进研究基地是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华东检察研究院是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

究所共建的司法智库研究机构，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政府体制改

革与监管模式创新法治保障研究中心、经济法律战略研究院是上海市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理研究院是上海市高校

知识服务平台。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2012 年学科评

估中，法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五强；2016 年学科评估中，法学一级

学科获评 A级，政治学获评 B级。近五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项

目、司法部项目立项数多次获得全国第一，国家级重大课题立项数在

全国政法高校中居领先地位。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000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近400

人。先后有 5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人入选全国“万人

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 人入选全国“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2人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4人获评“全国十大杰出青

年法学家”，2人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5人获评“全国优秀教

师”，1 人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人获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获评“全国留学回国先进

个人”，2 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项目，1 人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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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首席专家，28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1人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2人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6

人获评“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6人获评“上海市优秀中青

年法学家”，11人入选“上海东方学者”，5 人入选“上海青年东方

学者”，26人获评“曙光学者”，3人获得“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

资助，27人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7人获评“宝钢教育基

金优秀教师奖”。

学校有 2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4门国家精品课程，4门教育部第

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 个

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上海高等学校市级教学团队，

40门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5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1

个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2 个“十二五”本科教学工程市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法学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型国际法

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

项目。在 2002 年、2008 年两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均为

优秀。学校自 1981 年起创办研究生教育，1995 年获批招收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全国首批试点单位之一，2018 年公布的全国首

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中，学校获评 A级。研究生教育基本形成了

以法学为核心，经济学、管理学共同发展，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学位协

调共进的“一体两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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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上海市卓越法律

人才培养基地、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 年入选上海

市“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试点单位，2017 年入选上海

市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整体试点校，2018 年入选首批上海高等学

校一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学校 2017 年成立文伯书院，启动书院制

改革实践，探索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与专业提升教育

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等

各类学术竞赛、艺术展演、体育比赛等活动中成绩斐然。学校是全国

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先进

集体，是教育部、上海市高校辅导员培训基地，上海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示范中心。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先后与 39个国家和地区的 152

所高校、机构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洲法律学会、欧洲律所联盟等

6个国际性、区域性组织签订了 282 份协议，有 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2012 年，学校获得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资格，2014

年，成为全国接收“中国政府卓越奖学金”6 所高校之一。

学校出版有《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等法学类核心期刊。

图书馆藏书 251 万册，中外文报刊近 1300 种，各类数据库 98个，电

子图书 163 万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法律文献中心。中外文法学数据

库在全国法律院校中排名第一。学校是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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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花园单位，松江

校区是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园区。

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抢抓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的战略机遇期，确立事业发展的“四

梁八柱”整体布局，坚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创新办学”发展理

念，深化“教学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发展模式，构建“法科

一流、多科融合”发展格局，实施“两基地（高端法律及法学相关学

科人才培养基地、法学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

法律文献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联网+法律大

数据平台）”发展路径，完善改革举措，推进协同创新，坚持依法治

校，强化内涵发展，逐步建成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流、

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

究型大学和令人向往的高雅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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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届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一）基本数据

华东政法大学 2018 届毕业生为 3998 人，其中本科生 2786 人、

硕士生 1172 人、博士生 40人，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 69.68%、29.31%、

1.00%。

表 1 我校毕业生基本情况表

毕业生层次 毕业生总数 男生 女生 少数民族 家庭经济困难

本科生 2786 969 1817 212 398

硕士生 1172 400 772 43 108

博士生 40 24 16 0 0

合计 3998 1393 2605 255 506

图 1 我校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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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校毕业生性别比例分布图

2018 届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共有 255 人，其中本科生少数民族

毕业生为 212 人，硕士生少数民族毕业生为 43人,分布占少数民族

毕业生总数的 83.14%、16.86%。

图 3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2018 届我校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共有 506 人，其中本科生家

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为 398 人，硕士生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为 108 人，

分布占经济困难毕业生总数的 78.66%、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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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二）就业落实情况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5.80%，其中本科生就业率为

95.33%，硕士生就业率为 96.76%，博士生就业率为 100%。

表 2 我校毕业生各学历就业率分布表

毕业生层次 就业率

本科生 95.33%

硕士生 96.76%

博士生 100.00%

合计 95.80%

1. 本科生各专业就业率

我校 2018 届本科生就业率为 95.33%。38 个本科专业（方向）中，

10个专业（方向）就业率达到 100%，24 个专业（方向）就业率高于

本科平均水平。各专业就业率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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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校本科生各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法学（民商法方向） 95.39%

2 法学（刑事法律方向） 97.06%

3 法学（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100.00%

4 法学（专升本） 100.00%

5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95.75%

6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合作班） 100.00%

7 法学（经济法方向） 92.75%

8 法学（经济法方向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96.55%

9 侦查学（经济侦查方向） 86.59%

10 侦查学（刑事侦查方向） 95.95%

11 边防管理 93.94%

12 治安学 94.29%

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与信息安全方向） 95.00%

14 法学（国际金融法方向） 96.23%

15 法学（国际金融法方向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95.92%

16 经济学 86.49%

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93.75%

18 金融学 92.80%

19 金融学（金融工程） 97.22%

20 工商管理 89.74%

21 会计学 96.47%

22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 94.44%

23 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方向) 100.00%

24 公共事业管理 100.00%

25 劳动与社会保障 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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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26 政治学与行政学 95.74%

27 汉语言文学 100.00%

28 新闻学 96.39%

29 文化产业管理 100.00%

30 德语 100.00%

31 英语 95.83%

32 日语 96.67%

33 翻译 100.00%

34 社会工作 88.57%

35 社会学 91.95%

36 社会学（社会管理方向） 91.89%

37 知识产权专业（卓越人才实验班） 100.00%

38 法学（卓越律师实验班） 93.94%

2. 硕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我校 2018 届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96.76%。36 个硕士研究生专业

中，18个专业就业率达到 100%，22 个专业就业率高于硕士研究生平

均水平。各专业就业率详见表 4。

表 4 我校硕士生各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刑法学 100.00%

2 法学理论 88.00%

3 民商法学 97.33%

4 法律史 100.00%

5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96.15%

6 诉讼法学 97.22%

7 军事法学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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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8 国际法学 96.30%

9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90.00%

10 社会法学 100.00%

11 经济法学 98.61%

12 公安法学 95.00%

13 司法鉴定 90.91%

14 法律与金融 96.00%

15 区域经济学 100.00%

16 金融学 100.00%

17 产业经济学 91.67%

18 国际贸易学 80.00%

19 金融硕士 100.00%

20 政治学理论 100.00%

21 行政管理 100.00%

22 中外政治制度 90.00%

23 社会保障 100.00%

24 教育经济与管理 75.00%

25 公共安全管理 100.00%

26 文化产业管理 100.00%

27 翻译硕士 97.22%

28 社会管理 100.00%

29 社会工作硕士 100.00%

30 知识产权 100.00%

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00%

32 思想政治教育 100.00%

3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83.33%

34 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研究 100.00%

35 法律硕士（法学） 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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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36 法律硕士（非法学） 95.95%

3. 博士生各专业就业率

我校 2018 届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12 个博士专业就业率均

达到 100%。

表 5 我校博士生各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就业率

1 国际法学 100.00%

2 公安法学 100.00%

3 法律史 100.00%

4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00.00%

5 知识产权 100.00%

6 经济法学 100.00%

7 社会法学 100.00%

8 法律方法论 100.00%

9 法学理论 100.00%

10 诉讼法学 100.00%

11 刑法学 100.00%

12 司法鉴定 100.00%

（三）毕业去向总体分布

1.本科生

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 2786 人中，已落实就业去向的为 2656

人，待就业为 130 人。已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中，直接就业 1649

人，升学 677 人，出国（境）留学 330 人，分别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59.19%、24.30%、11.84%。

表 6 我校本科生就业去向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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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直接就业 1649 59.19%

升学 677 24.30%

出国（境） 330 11.84%

待就业 130 4.67%

图 5 我校本科生就业去向比例图

2.硕士生

我校 2018 届硕士毕业生 1172 人中，已落实就业去向的为 1134

人，待就业为 38人。已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中，直接就业 1077 人，

升学 39 人，出国（境）留学 18人，分别占硕士毕业生总数的 91.89%、

3.33%、1.54%。

表 7 我校硕士生就业去向比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直接就业 1077 91.89%

升学 39 3.33%

出国（境） 18 1.54%

待就业 38 3.24%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8）

14

图 6 我校硕士生就业去向比例图

3.博士生

我校 2018 届博士毕业生 40人，全部落实就业。其中，直接就业

的为 39人，出国（境）留学 1 人，分别占博士毕业生总数的 97.50%、

2.50%。

表 8 我校博士生就业去向比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所占比例

直接就业 39 97.50%

出国（境） 1 2.50%

图 7 我校博士生就业去向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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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待就业学生情况汇总

2018 届我校待就业毕业生总数为 168 人，其中，本科生为 130

人，研究生为 38 人。据统计，本科生、研究生共有 149 人选择“慢

就业”，其中，136 人选择准备考研或留学；13人选择准备参加公务

员、事业单位、职业资格考试或创业，分别占待就业总人数的 80.95%、

7.74%。另有 19 人选择暂不就业，占待就业总人数的 11.31%。

图 8 我校待就业毕业生情况分布图

（四）就业分布

1.就业去向单位性质分布

我校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1092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193 人，占 17.67%；到事业单位就业 79人，

占 7.23%；到律所就业 206 人,占 18.86%；到国有企业就业 146 人，

占 13.37%；到三资企业就业 71 人，占 6.50%；到其他企业（律所除

外）就业 377 人，占 34.52%；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20人，占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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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校本科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193 17.67%

2 事业单位 79 7.23%

3 律所 206 18.86%

4 国有企业 146 13.37%

5 三资企业 71 6.50%

6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377 34.52%

7 国家地方项目 20 1.83%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9 我校本科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2018届硕士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1060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224 人，占 21.13%；到事业单位就业 84人，

占 7.92%；到律所就业 322 人，占 30.38%；到国有企业就业 157 人，

占 14.81%；到三资企业就业 38 人，占 3.58%；到其他企业（律所除

外）就业 231 人，占 21.79%；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4 人，占比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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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我校硕士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224 21.13%

2 事业单位 84 7.92%

3 律所 322 30.38%

4 国有企业 157 14.81%

5 三资企业 38 3.58%

6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231 21.79%

7 国家地方项目 4 0.38%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10 我校硕士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 2018 届博士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 39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7人，占 17.95%；到高等教育单位就业 23人，

占 58.97%；到其他事业单位就业 2 人，占 5.13%；到律所就业 2人，

占 5.13%；到企业（律所除外）就业 5 人，占 12.82%，其中到国有企

业就业 3人，到其他企业（律所除外）就业 2人。

表 11 我校博士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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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7 17.95%

2 律所 2 5.13%

3 高等教育单位 23 58.97%

4 其他事业单位 2 5.13%

5 国有企业 3 7.69%

6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2 5.13%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11 我校博士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2.就业去向单位地域分布

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76.10%；到华

南地区就业的占 5.13%；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5.49%；到华中地区就

业的占 2.20%；到西南地区就业的占 7.69%；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2.75%；到东北地区就业的占 0.64%。

表 12 我校本科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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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人数 831 56 60 24 84 30 7

比例 76.10% 5.13% 5.49% 2.20% 7.69% 2.75% 0.64%

图 12 我校本科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我校 2018 届硕士毕业生中，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88.77%；到华

南地区就业的占 4.53%；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2.74%；到华中地区就

业的占 1.70%；到西南地区就业的占 1.04%；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0.85%；到东北地区就业的占 0.38%。

表 13 我校硕士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人数 941 48 29 18 11 9 4

比例 88.77% 4.53% 2.74% 1.70% 1.04% 0.8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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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我校硕士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我校 2018 届博士毕业生中，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71.79%；到华

中地区就业的占 7.69%；到华南、华北、西南、东北地区就业的人各

占 5.13%。

表 14 我校博士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东北 西南

人数 28 2 2 3 2 2

比例 71.79% 5.13% 5.13% 7.69% 5.13% 5.13%

图 14 我校博士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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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中，升学人数为 716 人，总体升学率
①
为

17.91%。其中本科升学人数为 677 人，升学率为 24.30%；硕士研究

生升学人数为 39人，升学率为 3.33%。

表 15 我校毕业生升学率统计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升学人数 升学率

本科生 2786 677 24.30%

硕士生 1172 39 3.33%

就升学途径而言，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的 677 人中，有

553 人是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升学的，另有 124 人是通过保送免试直

升升学的，分别占本科升学总人数的 81.68%、18.32%。

图 15 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途径分布图

从升学去向学校来看，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的学校涉及

国内 77 所高校。其中，升入本校华东政法大学的为 374 人，占本科

升学总人数的 55.24%；升入外校的人数总和为 303 人，占本科升学

总人数的 44.76%。

① 按照市教委统一口径，升学率=升学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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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分布图

就升学具体学校来看，除本校华东政法大学外，按照升学的人数

排列，排名前 10 位的分别是复旦大学 28人、中国政法大学 28 人、

中国人民大学 20 人、上海交通大学 19 人、上海财经大学 16 人、北

京大学 13 人、华东师范大学 13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2 人、上海

师范大学 11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11人。

表 16 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表（排名前 20 位）

序号 升学学校 升学人数

1 华东政法大学 374

2 复旦大学 28

3 中国政法大学 28

4 中国人民大学 20

5 上海交通大学 19

6 上海财经大学 16

7 北京大学 13

8 华东师范大学 13

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2

10 上海师范大学 11

11 上海外国语大学 11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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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浙江大学 7

14 四川大学 6

15 南京大学 5

16 上海政法学院 5

17 厦门大学 4

18 上海公安学院 4

19 西南政法大学 4

20 中山大学 4

我校2018届硕士毕业生升学人数为39人。从升学去向学校来看，

硕士毕业生升学的学校涉及国内 10 所高校。其中，升入本校华东政

法大学的为 17人，占硕士升学总人数的 43.59%；升入外校的人数总

和为 22人，占硕士升学总人数的 56.41%。

图 17 我校硕士毕业生升学去向分布图

就升学具体学校来看，除本校华东政法大学外，按照升学的人数

排列，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 5人、复旦大学 4人、南京大学 3 人、清

华大学 3人、中国政法大学 3人、北京大学 1人、东南大学 1 人、同

济大学 1人、浙江大学 1人。

表 17 我校硕士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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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升学学校 升学人数

1 华东政法大学 17

2 上海交通大学 5

3 复旦大学 4

4 南京大学 3

5 清华大学 3

6 中国政法大学 3

7 北京大学 1

8 东南大学 1

9 同济大学 1

10 浙江大学 1

图 18 我校硕士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图

4.出国（境）留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中，出国（境）留学人数为 349 人，总体出

国（境）留学率
②
为 8.73%。其中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 330 人，

出国（境）留学率为 11.84%；硕士毕业生出国（境）留学 18人，出

国（境）留学率为 1.54%；博士毕业生出国（境）留学 1 人，出国（境）

② 按照市教委统一口径，出国（境）率=出国（境）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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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率为 2.50%。

表 18 我校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率统计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出国（境）留学人数 出国（境）留学率

本科生 2786 330 11.84%

硕士生 1172 18 1.54%

博士生 40 1 2.50%

合计 3998 349 8.73%

图 19 我校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统计图

从出国（境）留学去向国家来看，2018 届本科毕业生出国（境）

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其中，留学国家或地区人数排名前五的为

英国、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日本，分别占本科生出国总人数

的 37.27%、31.52%、13.33%、7.88%、4.24%。除此之外，本科生毕

业生留学的国家还有德国、新加坡、法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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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国家（地区）分布表

序号 国家或地区 人数 百分比

1 英国 123 37.27%

2 美国 104 31.52%

3 中国香港 44 13.33%

4 澳大利亚 26 7.88%

5 日本 14 4.24%

6 德国 8 2.42%

7 新加坡 5 1.52%

8 法国 2 0.61%

9 荷兰 1 0.30%

10 加拿大 1 0.30%

11 西班牙 1 0.30%

12 意大利 1 0.30%

图 20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国家（地区）分布图

从出国（境）留学去向学校来看，2018 届本科毕业生去向最多

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为 21人；按照留学人数排列，排名前 10位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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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还有英国利兹大学 18 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7 人、爱丁堡大学

16 人、乔治城大学 15人、伦敦大学学院 13人、布里斯托大学 12人、

香港城市大学 12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2人、悉尼大学 10人。

表 20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学校排名表（排名前 10、位）

序号 留学学校 人数

1 香港中文大学 21

2 英国利兹大学 18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7

4 爱丁堡大学 16

5 乔治城大学 15

6 伦敦大学学院 13

7 布里斯托大学 12

8 香港城市大学 12

9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2

10 悉尼大学 10

图 21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学校分布图（排名前 10 位）

与本科生相同，从去向国家来看，我校 2018 届研究生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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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其中，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为

8人，占毕业研究生出国总人数的 42.11%；其次为英国、德国、中国

香港、日本、瑞典，分别占毕业研究生出国总人数的 26.32%、10.53%、

10.53%、5.26%、5.26%。

表 21 我校研究生出国（境）留学去向国家（地区）分布表

序号 国家或地区 人数 百分比

1 美国 8 42.11%

2 英国 5 26.32%

3 德国 2 10.53%

4 中国香港 2 10.53%

5 日本 1 5.26%

6 瑞典 1 5.26%

图 22 我校研究生出国（境）留学去向国家（地区）分布图

5．基层就业项目情况汇总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中，有 20人选择基层就业项目，到国家艰苦

行业、各省市地方基层就业。其中，“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录

用 10 人；“三支一扶”计划录用 4 人；“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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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 人；西藏基层就业录用 3 人。与前两年相比，2018 年基层就业

项目人数保持基本稳定。

表 22 近三年来我校基层就业项目人数汇总表

基层就业项目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合计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7 0 10 17

“三支一扶”计划 4 9 4 17

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 8 3 3 14

西藏基层就业 0 4 3 7

合计 19 16 20 55

图 23 近三年来我校基层就业项目人数汇总图

从学历层次来看，2018 届基层项目就业的毕业生中，本科生为

16人，研究生为 4人，分别占就业总人数的 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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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我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各学历层次比例图

（五）就业对比

1.按生源地分类

本科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785 人，就业率为 94.27%。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2001 人，就业率为 95.75%。

硕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96人，就业率 94.79%；非上

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076 人，就业率为 96.93%。

博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8人，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

为 32人，就业率均为 100%。

图 25 我校毕业生就业生源地分类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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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性别分类

本科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969 人，就业率为 94.43%；女生

毕业生人数为 1817 人，就业率为 95.82%。

硕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400 人，就业率为 96.75%；女生

毕业生人数为 772，就业率为 96.76%。

博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24人，女生毕业生人数为 16人，

就业率均为 100%。

图 26 我校毕业生就业性别分类对比图

3.按民族分类

本科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212 人，就业率为 95.75%。

硕士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43人，就业率为 97.67%。

表 23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毕业层次 民族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少数民族 212 203 95.75%

毕业生总体 2786 2656 95.33%

硕士
少数民族 43 42 97.67%

毕业生总体 1172 1134 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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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与总体就业率对比图

4.按家庭经济状况分类

本科生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398 人，就业率为 96.73%。

硕士生中，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 108 人，就业率为 98.15%。

表 24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毕业层次 家庭经济情况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困难 398 385 96.73%

毕业生总体 2786 2656 95.33%

硕士
困难 108 106 98.15%

毕业生总体 1172 1134 96.76%

图 28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与总体就业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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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薪酬状况

1.本科毕业生月薪分布

根据对本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月薪数据统计，其中 3000 元以

下月薪占 5.07%，3000-4000 元月薪占 21.01%， 4000-5000 元月薪占

25.00%，5000-6000 元月薪占 20.65%，6000-7000 元月薪占 13.41%，

7000-8000 元月薪占 6.52%，8000 元月薪以上的占 8.33%。

图 29 我校本科毕业生月薪分布图

2.硕博毕业生月薪分布

根据对硕博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上月薪数据统计，其中3000元以下月

薪占3.56%，3000-4000元月薪占9.58%， 4000-5000元月薪占8.91%，

5000-6000元月薪占14.48%，6000-7000元月薪占15.14%，7000-8000元

月薪占10.47%，8000-10000元月薪占19.38%, 10000-20000 元月薪占

12.92%，20000元以上月薪占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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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我校硕博毕业生月薪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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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一）基本数据

我校本科法学院有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国际金

融法律学院、律师学院。2018 届本科法学院共有毕业生 1264 人，其

中法律学院 453 人、经济法学院 305 人、国际法学院 371 人、国际

金融法律学院 102 人、律师学院 33人。各学院毕业生基本情况详见

表 25。

表 25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基本情况

本科法学院 毕业生总数 男生 女生 家庭经济困难

法律学院 453 134 319 82

经济法学院 305 101 204 53

国际法学院 371 151 220 34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102 33 69 8

律师学院 33 15 18 2

合计 1264 434 830 179

图 31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学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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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届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中，男生 434 人，女生 830 人，

分别占本科法学院毕业生总数的 34.34%、65.66%。各学院男女生的

人数详见图 32。

图 32 我校本科法学院男女毕业生分布图

2018 届我校本科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共有 179 人，占

法学院毕业生总数的 14.16%。各学院经济困难毕业生人数详见图 33。

图 33 我校本科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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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落实情况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5.49%，其中法律

学院就业率为 96.25%、经济法学院就业率为 93.11%、国际法学院就

业率为 96.50%、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就业率为 96.08%、律师学院就业

率为 93.94%。

表 26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分布表

本科法学院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法律学院 453 436 96.25%

经济法学院 305 284 93.11%

国际法学院 371 358 96.50%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102 98 96.08%

律师学院 33 31 93.94%

合计 1264 1207 95.49%

图 34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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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去向总体分布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共 1264 人，其中直接就业 703 人，出

国（境）留学 183 人，升学 321 人，待就业 57人，分别占本科法学

院毕业生总人数的 55.62%、14.48%、25.40%、4.51%。各学院的直接

就业率、出国（境）留学率、升学率详见表 27、图 35。

表 27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去向分布表

本科法学院 直接就业率 出国（境）留学率 升学率

法律学院 58.28% 9.49% 28.48%

经济法学院 46.89% 14.10% 32.13%

国际法学院 62.26% 15.63% 18.60%

国际金融法律

学院
50.00% 28.43% 17.65%

律师学院 42.42% 30.30% 21.21%

合计 55.62% 14.48% 25.40%

图 35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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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分布

1．就业去向单位性质分布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

382 人。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81人，占 21.20%；到事业单位就业

22人，占 5.76%；到律所就业 141 人，占 36.91%；到国有企业就业

40人，占 10.47%；到三资企业就业 14人，占 3.66%；到其他企业（律

所除外）就业 77人，占 20.16%；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7人，占 1.83%。

表 28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81 21.20%

2 事业单位 22 5.76%

3 律所 141 36.91%

4 国有企业 40 10.47%

5 三资企业 14 3.66%

6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77 20.16%

7 国家地方项目 7 1.83%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36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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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去向单位地域分布

从就业去向单位所属地区来看，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

中，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74.08%；到华南地区就业的占 5.76%；到华

北地区就业的占 7.07%；到华中地区就业的占 1.57%；到西南地区就

业的占 7.33%；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3.14%；到东北地区就业的占

1.05%。

表 29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人数 283 22 27 6 28 12 4

比例 74.08% 5.76% 7.07% 1.57% 7.33% 3.14% 1.05%

图 37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3.升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总人数为 321 人。就升学的

总体情况看，升入本校 207 人，升入外校的 114 人，分别占本科法学

院毕业生升学总人数的 64.49%、35.51%。各学院升入本校和外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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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如表 30、图 38 所示。

表 30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去向分布

本科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外校 合计

法律学院 87 42 129

经济法学院 57 41 98

国际法学院 48 21 69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11 7 18

律师学院 4 3 7

总计 207 114 321

图 38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去向分布图

就升学的学校来说，除本校华东政法大学外，按照升学人数高低

排列，排名前 10 位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 16 人、复旦大学 13 人、中

国人民大学 12 人、北京大学 9 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9 人、上海交

通大学 9人、上海师范大学 7 人、上海政法学院 4人、烟台大学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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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表（排名前 10 位）

序号 升学学校 人数

1 华东政法大学 207

2 中国政法大学 16

3 复旦大学 13

4 中国人民大学 12

5 北京大学 9

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9

7 上海交通大学 9

8 上海师范大学 7

9 上海政法学院 4

10 烟台大学 3

图 39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图（排名前 10 位）

4.出国（境）留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选择出国（境）留学的为 183 人。

其中，留学英国 74 人、美国 66 人、中国香港 22 人、日本 7 人、澳

大利亚 4人、新加坡 4人、德国 3 人、其他国家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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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留学去向国家分布表

本科法学院 英国 美国 港澳台 日本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德国 其他

法律学院 21 12 4 3 3 0 0 0

经济法学院 17 13 5 4 0 3 0 1

国际法学院 22 24 9 0 1 0 0 2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11 12 3 0 0 0 3 0

律师学院 3 5 1 0 0 1 0 0

合计 74 66 22 7 4 4 3 3

就留学的学校而言，出国（境）深造的学校主要有：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乔治城大学、爱丁堡大学、英国利兹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布里斯托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香港大学、范德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各学校录取我校毕业生

的人数如图 40所示。

图 40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留学去向学校分布图（排名前 12 位）

（五）就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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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生源地分类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262

人，就业率为 94.27%。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002 人，就业率为

95.81%。各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按生源地分类如图 41所示。

图 41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生源地分类对比图

2.按性别分类

我校 2018 届本科法学院毕业生中，男生就业率为 95.62%，女生

就业率为 95.42%。各学院的男女生就业率如图 42所示。

图 42 我校本科法学院毕业生就业性别分类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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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家庭经济状况分类

2018 届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中，困难生就业率为94.41%；非困难

生就业率为95.67%。各学院的经济困难生就业率如图43所示。

图 43 我校本科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率与总体就业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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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

（一）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稳定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总体稳定，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且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等重点区域发展势头良好，新一线城市逐渐崛起，这为毕业生的就业

与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机遇和选择。同时，学校注重人才培养质量，强

调对接社会需求，把握教育规律，积极改革创新，将创业创新融入到

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毕业生的核心竞

争能力不断增强。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5.80%，相较去

年，就业率虽略微有所下降，但比较近三年情况，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基本稳定。

图 45 近三年来我校整体就业率比较

（二）毕业生就业结构更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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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多元。近年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

律师事务所、民营企业等单位流向分布趋向均衡。毕业生就业选择高

新技术企业、互联网+法律咨询服务行业、文化创意行业等的人数逐

步增加。同时，基层就业、升学和出国（境）留学态势总体稳定。

2018 届毕业生中，到党政机关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9.35%；到律

师事务所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24.19%；到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8.58%；到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3.97%；到三资企业就业的人

数比例为 4.97%；到其他企业（律所除外）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27.84%；

参加国家地方项目的人数比例为 1.10%。

图 46 2018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三）本科生继续深造率呈上升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社会对学历层次的

认可度越来越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历层次和能力的要求也有所提

高，职场门槛条件和竞争压力也逐渐提升。同时，学校实行开门办学、

开放办学，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培养人才，不断拓宽学生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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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相较往年，2018 年我校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学习呈上升趋势，

其中，2018 届本科毕业生的国内升学率达到新高，为 24.30%，同比

增长 4.20%；出国（境）留学率达 11.84%，同比增长 0.92%。

图 47 近三年来我校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率变化图

（四）毕业生就业质量整体较好，用人单位评价良好

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2018 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研。调研结果

显示，2018届我校本科毕业生月收入6275元，硕士毕业生月收入7675

元，博士毕业生月收入 9267 元。本科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71%，硕

士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84%，博士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89%，

本科毕业生现状满意度 72%，硕士毕业生现状满意度 80%，博士毕业

生现状满意度 92%。
③
总体而言，就业质量整体较好。

学校对参加我校校园招聘会的用人单位开展调研。调研反馈，用

人单位评价我校毕业生法律素养比较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反应能力

③ 来源：麦可思-华东政法大学 2018届毕业生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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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强，工作沉稳踏实，更适合专业技术岗。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

评价总体良好。
④

五、2018 年度就业创业工作特色及主要举措

（一）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凸显法学人才培养特色

学校以德法兼修、融通复合、高端涉外为建设理念，以应用型、

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涉外法律教育人才培养基地、西

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为载体，加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形成

了理论雄厚、制度创新、海派风格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特色，为提升

西部基层法治建设水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作出贡献。

学校开展的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调研显示，近九成法学院毕业生

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培养目标达到情况良好，近八成法学院毕业生对

现状表示满意，且满意度呈上升趋势，95%的法学院毕业生对母校教

学表示满意，高于全国双一流院校平均水平
⑤
。同时，用人单位对学

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98%，来校招聘过的用人单位均表示未来

愿意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用人单位招录过程中更看重学校毕业生的

能力和知识结构，重视毕业生与本单位文化与价值观的契合度，以及

专业对口的联系程度
⑥
。毕业生对学校教育培养的良好反馈和用人单

位的满意度都体现了我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成效，凸显了我校法学

④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 2018年秋季校园招聘会用人单位调研报告》。

⑤ 麦可思-华东政法大学 2018 届毕业生质量评价数据。

⑥ 麦可思 2017 年《华东政法大学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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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及人才培养的优势。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发展教育活动，提升职业发展教

育的实效

学校以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为先导，以模拟职场文化为特色，通

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引导和教育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培养学生的职业意

识和社会责任，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同国家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依托“职业风”主题教育品牌项目，开展系列职业教育活动。

开展“职业风尚建设大赛”，充分调动学生结合自身特点自主开展活

动。举办“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强化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理念。

邀请校内外专家举办“简历制作和求职技巧提升”、“新时代法律人

才专业素养提升”、“国家基层就业项目政策解读”、“创新人才培

养，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专题就业指导讲座，解读就业政

策，提升就业技巧。举行职场“华政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提升职业

认知和求职能力。依托欧博研究生职业发展调研奖学金，组织学生进

行就业市场调研活动，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进行自我定位。

（三）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引导毕业生到国家重点领域、

行业和基层就业

学校多举措，强化育人功能，引导毕业生基层就业。通过专题宣

传、讲座、就业咨询会等形式，向毕业生宣传、解读基层就业的相关

政策，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实现多元化就业选择和就业路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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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校扎实落实基层就业学费代偿补偿等政策，为鼓励和引导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提供保障。各学院也高度重视，结合学院特色，充分发

挥导师作用，通过辅导员“一对一”谈心等形式细化、落实工作，效

果显著。

学校加强对地方人才政策的学习和研究，积极与各地区各行业人

才服务中心沟通对接，及时发布相关人才引进政策，鼓励毕业生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毕业生到重点领域就业，促进毕业生到新兴领域

就业创业。

（四）整合资源打造强有力线上平台，提升就业服务信息化

水平

学校不断开发拓展就业创业服务网新功能，规范和优化工作流

程，为学生提供线上和线下相相结合的就业服务，提高就业服务的信

息化水平。同时，依托“华政就业”官方微信公众号，为学生提供丰

富、优质、安全的招聘、实习、求职技巧指导等就业信息，并且该微

信公众号与就业创业服务网实现了相关联，毕业生、辅导员和用人单

位等可以通过手机的微信公众号登录就业创业服务网办理相关事项，

进一步提高了就业服务工作的便捷性。

作为我校两大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创业服务网和“华政就业”微

信公众号已成为信息发布、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职业咨询等工作的

主阵地，这将进一步扩大就业工作的影响力，提高就业服务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优化就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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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就业市场体系建设，优化就业精准服务

学校持续不断加强就业市场体系建设，重视与各行业协会、各地

区重点人才服务机构的合作，提高招聘岗位与专业匹配度。根据用人

单位招聘时的不同需求，组织了法律类、金融类、管理类和律所等专

场招聘活动，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求职需求，提高了就业岗位的精准

度。

学校组织了春季和秋季两场综合类大型校园招聘会、近百场党政

机关、知名律师事务所、公司和企业等重点国家机关、重点行业的校

园招聘宣讲会，搭建供需平台。在组织各类招聘活动的过程中，积极

开展对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现场调研，及时把握招聘活动的实效，不

断改进就业服务工作，优化就业精准服务。

（六）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加强就业工作对招生工作和人才

培养工作的反馈

学校高度重视就业对招生、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反馈作用，通

过不同类型的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跟踪毕业生就业状况，采集毕

业生及用人单位意见或建议。同时，依托校内招聘会、宣讲会等，实

时开展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调查。学校还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毕业生

就业状况短期跟踪调研、中长期跟踪调研，用人单位招聘需求调研、

毕业生评价调研等多种专项调研项目，加强就业工作对招生工作和人

才培养工作的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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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加强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

学校开设了《创意思维开发与实战》、《企业家对话校园》等二

十余门创新创业课程，并依托国家和上海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学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

力。同时，学校加强与创业相关机构的合作，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开

展创业实践类活动。学校聘请资深企业经理、创业成功人士、专职高

校创业指导教师等作为创业发展导师，开设创业实务类讲座，举办创

业训练营等活动，强化实践和孵化能力的训练，指导学生在创新创业

大赛中的项目落地。

学校紧扣法学特色，聚焦学生法律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在创

新创业工作中涌现出一批较具特色的创业典型，彰显了“互联网＋法

律”的创新创业工作特色。

（八）开展“助航”计划，强化就业帮扶和就业援助

强化就业帮扶和就业援助，针对经济困难与就业困难学生提供一

对一咨询指导及一定额度的经济资助。为落实我校 2018 届就业困难

毕业生帮扶工作，促进就业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我校对接国务院、

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的要求，开展 2018 届就业困难毕业生“助航”

计划。在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就业意向等方面进行全

面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全校性的就业困难毕业生数据库；对在求

职中存在一定经济困难的毕业生提供一定数量的求职补贴；通过专门

邮箱，定期向就业困难毕业生优先提供招聘信息和岗位推荐信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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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推荐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组织开展相关的就业指导和培训活动，

帮助就业困难毕业生掌握实用的求职技巧；加强与上海各区县职业介

绍机构和人才服务机构的沟通和协作，积极为就业困难毕业生提供就

业机会。

（九）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

学校以“薪火相传华政情，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广泛开展

毕业生思政教育活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毕业生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作用。开展“青

春飞扬、梦想起航”的优秀毕业生风采展示，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

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召开毕业生代表、党员代表、优秀毕业生代表和

基层就业座谈会，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及时关注毕业生思想动态，认真

细致做好毕业生思想工作，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组织开展毕业生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毕业生党员做

合格党员，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号召毕业生党员带头积极投身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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